
 

 

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申請及發放作業流程圖(局網版) 108.11修正 

 
 
 
 
 
 

  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每月月底前 

送主責轄區食物銀行分店 

各區公所 
申請受理 

 

是 

寄發領取通知單 

 (發放日 10天前) 

每月最後一週星期六上午 9-11點，至發放站領取物資 
註： 
1、若因故無法親自領取可請親友攜帶領取通知單、申請者印章、

代領者身分證及印章代領。 
2、當日無法領取者，請於一週內至發放站補領。 

申請是否通過 
轉介其他資源並

回覆申請單位/人 

否 

公私立學校 社會慈善團體 里長或里幹事 個人 公私立機關(構) 

食物銀行分店 
受理審核 


